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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6 次臨時會 

【開會記錄】 

一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09 年 1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三、代表動態：原定代表名額 11 名，現有人數 11 名。 

四、出缺席人： 

出席／ 

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臨時會代表 請假Ｘ 

缺席○ 

號

次 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

姓 

 

名 

韓

青

山 

林

森

敏 

張

俊

生 

林

緯

豐 

吳

明

宜 

吳

宗

典 

許

漢

郎 

林

明

秋 

林

志

隆 

許

高

源 

雷

忠

儀 

1 

  

20 

           

1 

  

21 

           

1 

  

22 

         

 
 

備 

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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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列席人員：鄉長蔡長昆。主任秘書陳東松。民政課長戴淑卿。

工務課長徐正杰。農經課長許金全。社會課長方彥

博。財政課長陳玟伶。行政主任吳苡榛。主計主任

謝春城。人事主任羅云秀。政風主任廖光輝。幼兒

園長廖淑萍、組長陳靜芝。清潔隊長陳冠嘉。圖書

館長邱淑美。 

六、主  席：韓青山。 

七、紀  錄：許麗卿。 

八、司   儀：許勝豐。 

九、閉幕典禮：民國 109 年 1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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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演  詞】 

韓主席青山致開幕詞紀要： 

蔡鄉長、林副主席、陳主任秘書、各位代表同仁、顏秘書、鄉公所

各課室主管大家好！ 

首先感謝大家能夠踴躍前來出席會議，這次的臨時會主要是要

繼續來審查公所提出的109年度總預算案，這一案自上次會期就一直

在討論到現在，相信公所也應該了解本屆代表對預算案的嚴謹跟細

心，希望公所方面對各項預算計畫要有充足的內容資料，提供給各

位代表可以詳細的審查跟討論。 

另外，各位代表對咱地方上的需求也要盡量來提出反映跟建

議，督促公所做好各項業務和為民服務工作，維護百姓的權益及福

利。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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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主席青山致閉幕詞紀要： 

蔡鄉長、林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同仁、陳主任秘書、顏秘書、各課室

主管大家好。 

首先感謝各位代表同仁的支持跟參與，使這次的會議圓滿結束。 

在經過全體代表同仁的討論審查，通過了 109 年度的總預算，自現

在起，各課室就要開始加緊腳步來執行各項的預算計畫，讓鄉民感

受到鄉政推行的效率跟進步。 

另外，對著代表所要求的事項，不管是建議還是反映鄉民的需

求，公所方面都要做好列管的工作，盡速來處理，同時要跟提案代

表保持聯繫，定期提供進度或結果，大家共同努力來解決鄉民的問

題跟需求。 

其次有多位代表認為社區小組的功能性不佳，雖然當初設立立

意甚佳，就是分層負責，不過由於相互間未充分聯繫了解的情況下，

導致大家現在對社區小組產生疑慮，若這小組有其實在的功用就要

讓代表了解認可，如無法達到其功能性就應解散回歸正常體制，要

拿出成績來顯現其功能，這部分請公所要好好檢討。 

最後 在這新春將近之時 先向各位拜個早年 

祝大家  身體健康 家庭美滿  新年大發財  謝謝大家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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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鄉長長昆致閉幕詞紀要： 

感謝各位代表們，在這幾天臨時會所提出的提案，我們一定會

實行，公所一級主管及同仁一定會遵守和認真為鄉民來做事，各位

代表們建議的每個案件一定會落實施行，剛才也提到過，公所各課

室要辦任何活動都會先行文給代表們，會遵照代表們的提議來施行。   

    在這裡也要感謝各位讓鄉公所作業能順利，一切會照代表們提

議的事項一一來實現，為我們的鄉民服務，做得更好，感謝大家。 

在這新年頭舊年尾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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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預備會議】 

一、代表抽籤席次： 

１號韓青山 ２號林森敏 ３號張俊生 ４號林緯豐 

５號吳明宜 ６號吳宗典 ７號許漢郎 ８號林明秋 

９號林志隆 10號許高源 11號雷忠儀 

二、議事日程： 

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期 
星

期 

會

次 

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 

上午 9時－12時 下午 2時－5時 

109年 
  01月 20日 

一 1 

一、代表報到 

二、開幕典禮 

三、預備會議 

109年 

  01月 21日 
二 2 

報告及討論事項 

一、宣讀會議紀錄 

二、審查議案(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第一、

二讀會） 

109年 

  01月 22日 
三 3 

一、報告及討論事項 

    審查議案(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第二、

三讀會） 

二、臨時動議。 

三、宣讀會議紀錄（01月21日、01月22日） 

四、閉幕典禮。 

秘書報告議事日程，經大會決議照表通過。 

三、報告事項﹕ 

自上次定期會結束後休會期間(108.11.28~109.01.19)，簽請由主席依

大會授權逕行核定的配合款墊付案案件數為 0 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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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議事討論及臨時動議】 

編 號：第 1 號案     類 別：主 計 

提案人：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案 由：雲林縣麥寮鄉 109 年度總預算案請 貴會惠予審議並見復

由。  

說 明：本鄉 109年度總預算案數額計 9 億 5,203 萬 3,000 元，依據

中華民國 109年度「各縣(市)總預算編制要點」編制如另

冊，茲依「預算法」第 46條暨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40條之

規定提交 貴會，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審議通過後，由本所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 

審查意見： 

第一讀會： 

無修正意見，照原案通過逕付二讀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8人。 

  贊成：8人。 

  議決：照原案通過逕付二讀。 

第二讀會：    

一、修正意見部分：  

    行政室一般行政-研考業務(32130010103)-業務費-一般事務費

(P109)︰召開本鄉鄉鎮顧問團會議活動、會餐、茶水及製作鄉

鎮顧問團聘書等各項費用 1,500,000 元，刪減 500,000元。 

二、其餘部分照原案通過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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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議決：照修正案通過。 

第三讀會： 

一、文字修正部分： 無。 

二、全部照二讀會修正案通過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  議決：照修正案三讀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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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2 號案     類 別：社  會 

提案人：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案 由：為本所社會課辦理 108 年度海豐社區「海豐村集會所活動

中心影印機設備」預算先行墊付案，提請 審議。  

說 明： 

1.依據雲林縣政府 108年 12月 23日府社救一字第

1082646347號函辦理。 

2.本案金額新台幣 4萬元整，為應業務執行需要，擬請准

予先行墊付，於 109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完成法定

程序後再辦理轉正。 

3.檢附「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1份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審議通過後，由本所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議 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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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3 號案     類 別：社  會 

提案人：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案 由：為本所社會課辦理 108 年度施厝社區「社區成果展佈展架

構置案」預算先行墊付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 

1.依據雲林縣政府 108年 12月 25日府社救一字第

1082646362號函辦理。 

2.本案金額新台幣 2萬元整，為應業務執行需要，擬請准

予先行墊付，於 109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完成法定程

序後再辦理轉正。 

3.檢附「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1份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審議通過後，由本所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議 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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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4 號案     類 別：社  會 

提案人：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案 由：為本所社會課辦理 108 年度楊厝社區「充實活動中心設施

設備」預算先行墊付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 

1.依據雲林縣政府 108年 12月 24日府社救一字第

1082650807號函辦理。 

2.本案金額新台幣 3萬元整，為應業務執行需要，擬請准

予先行墊付，於 109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完成法定程

序後再辦理轉正。 

3.檢附「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1份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審議通過後，由本所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議 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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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5 號案     類 別：工  務 

提案人：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案 由：為本鄉提報「雲林縣麥寮鄉麥豐村、麥津村道路及環境改

善工程」獲內政部營建署-提升道路品質計畫補助新台幣

2,600萬元整，依規定地方配合款計新台幣 442萬元整，

請同意先行墊付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 

1.本案係獲內政部營建署 108年 11月 28日台內營字第

1080821732號函補助之-提升道路品質計畫補助款，依函

示地方配合款於 108年 12月前完成預算同意墊付程序。 

2.依據「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點

第六款、第四十五點第(二)款及第四十六點之規定辦理。 

3.本案金額新台幣 442萬元整，為應業務執行需要，擬請

准予先行墊付，俟 109年度總預算或 109年度第 1次追

加減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再辦理轉正。 

4.檢附「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1份。。 

辦 法：請貴會審議通過後，由本所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議 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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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6 號案     類 別：工  務 

提案人：韓主席青山        附署人：林森敏、吳宗典、吳明宜 

案 由：建請重新檢視鄉內各學區前道路，規劃相關交通警示及家

長接送專區，以能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。 

說 明：目前鄉內各學區前道路均屬主要幹道，車輛來往頻繁，且

無足夠相關的交通警示標誌，更無所謂家長接送專區，每

逢上下學常見車輛堵塞於各學區前道路，危險係數相當

高，請公所盡可能爭取經費來進行規劃改善。。 

辦 法：請鄉公所辦理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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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次大會議決案咨議情形及結果】 

提案人 
類

別 

編

號 
案 由 議 決 咨議情形 

雲林縣

麥寮鄉

公所 

主

計 
1 

雲林縣麥寮鄉 109年度總預

算案請 貴會惠予審議並見

復由。 

照修正案

三讀通過 
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
雲林縣

麥寮鄉

公所 

社

會 
2 

為本所社會課辦理 108年度

海豐社區「海豐村集會所活

動中心影印機設備」預算先

行墊付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照原案通

過 
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
雲林縣

麥寮鄉

公所 

社

會 
3 

為本所社會課辦理 108年度

施厝社區「社區成果展佈展

架構置案」預算先行墊付

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照原案通

過 
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
雲林縣

麥寮鄉

公所 

社

會 
4 

為本所社會課辦理 108年度

楊厝社區「充實活動中心設

施設備」預算先行墊付案，

提請 審議。 

照原案通

過 
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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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

麥寮鄉

公所 

工

務 
5 

為本鄉提報「雲林縣麥寮鄉

麥豐村、麥津村道路及環境

改善工程」獲內政部營建署

-提升道路品質計畫補助新

台幣 2,600萬元整，依規定

地方配合款計新台幣 442萬

元整，請同意先行墊付，提

請審議。 

照原案通

過 
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
主  席

韓青山 

工

務 
6 

建請重新檢視鄉內各學區

前道路，規劃相關交通警示

及家長接送專區，以能維護

學童上下學安全。 

照案通過 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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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其  他】 

一、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6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(實際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期 
星

期 

會

次 

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 

上午 9時－12時 下午 2時－5時 

109年 

  01月 20日 
一 1 

一、代表報到 

二、開幕典禮 
三、預備會議 

109年 

  01月 21日 
二 2 

報告及討論事項 

一、宣讀會議紀錄 

二、審查議案(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第一、

二讀會） 

109年 

  01月 22日 
三 3 

一、報告及討論事項 

    審查議案(本鄉 109 年度總預算第二、

三讀會） 

二、臨時動議。 

三、宣讀會議紀錄（01月21日、01月22日） 

四、閉幕典禮。 

二、印刷品︰麥寮鄉公所 109年度總預算案係上次會期未完成審議

案件，該預算書資料已於上次會期發送各代表，不再

另發。 

三、代表建議及要求事項︰ 

  許代表高源： 

    (1)轉達橋頭派出所吳所長提議，請台塑管理處洗衣部幫忙清洗

所內同仁制服每月兩次，請鄉長代為協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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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2)建議公所補助鄉內各社團經費最高兩萬元，不可無上限補助。 

  林代表緯豐： 

    (1)建請公所各課室辦理活動前，以書面方式行文給代表會及各

代表，讓代表們能了解及參與公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及建設。 

    (2)請民政課提供地方社團活動經費補助細項。 

    (3)請公所能公平補助鄉內公廟活動經費。 

    (4)貨櫃市集改善方法請農經課加強進度，提出改善時間表。 

    (5)建議社區共餐回歸社會課課長管理。 

    (6)同意高源代表建議公所補助鄉內各社團經費最高兩萬元。 

    (7)各課室補助社區及社團的活動計畫需提出贊助單位及金額等

各項明細。 

  雷代表忠儀： 

    (1)橋頭國小後門家長接送區有處水溝無施工，有危險之虞。 

    (2)建請橋頭派出所前和施厝聚寶宮活動中心設置腳踏車停放

處，以利搭乘公車、校車通勤學生的腳踏車有地方可以停放。 

  林代表志隆： 

    (1)建請公所清潔隊於各村庄安排垃圾車定點定時給農忙的村民

丟垃圾，也請清潔隊長對垃圾車駕駛宣導應安全駕駛。 

    (2)請社會課規劃對於獨居老人及行動不便者的送餐方法和施行

時程並要求確實實施。 

  吳代表明宜： 

    (1)請社會課協助各社區、社團編寫活動計畫書並協助活絡各社

區、社團相關活動，希望公所可以提升行政效率。 

    (2)希望鄉公所對於推動地方建設、重大活動及計畫能建立和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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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的溝通管道。 

    (3)61 幸福公路、公共托育、社會住宅、特定計畫區、長庚醫院

的長照醫療機構，這些計畫對於麥寮未來發展和進步都非常

重要，希望鄉長、主秘及公所所有同仁都能積極了解和參與，

並列為年度計畫重要目標，共同打造 61 幸福公路。 

  韓主席青山： 

    公所各課室和代表會的連繫一定要加強，計畫運作和活動施行

前一定要以書面行文給各代表知道。 

  許代表漢郎： 

    建議公所經費要花在看的見、用的到地方，崙後地區尤其是興

化段、後安段及圳寮段產業道路殘破不堪，希望公所重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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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 

主 席 韓青山 

副主席 林森敏 

秘 書 顏瑞田 

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 月 22 日 


